编号：新粮现场笔录〔    〕    号
新乡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现场检查（勘验）笔录

检查（勘验）时间： 年 月 日（ 时 分）至  年 月 日（ 时 分）
检查（勘验）地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行政执法人员：             行政执法证号：                 
行政执法人员：             行政执法证号：               

一、被检查（勘验）人基本情况

被检查（勘验）人名称（姓名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（身份证件号码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

通知相关人员到场情况：（是否到场，姓名、职务）       
二、告知事项

行政执法人员：您好！我们是     粮食和物资储备局[     局]的行政执法人员，这是我们的行政执法证件，请您确认。

    被检查（勘验）人：(已确认/(不确认
行政执法人员：现依法就（被检查人、具体事由）进行现场检查（勘验），请协助做好检查（勘验）。针对检查（勘验）中的有关情况，您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。

（有音像记录的，应当告知音像记录的情况）
三、现场检查（勘验）情况

    （如实记录检查或者勘验经过、查明的事实等情况，可附照片、勘验图等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陈述申辩情况

(无
(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行政执法人员：以上是本次检查（勘验）记录，核对无误后请签名或者盖章。 
被检查（勘验）人：（签名或者盖章）        年   月   日
[    （被检查或勘验人拒绝签字情况）                 
见证人：（签名或者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]
行政执法人员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行政执法人员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注意事项

1.检查（勘验）过程同步音像记录的，相关音像资料应当一并归档。

2.被检查（勘验）人拒绝签名的，行政执法人员应当在笔录中注明有关情况。见证人到场见证的，由见证人签名或者盖章。

3.记录完成后页面有空白的，应当注明“以下空白”。

4.现场检查（勘验）不得刻意要求法定代表人到场。



